
国管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关于开展 2023-2024 年节约型公共机构

示范单位创建和能效领跑者遴选工作的通知

国管节能〔2023〕28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发展改革委、财

政厅（局），山西省能源局、广东省能源局，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

发〔2021〕33 号）和《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十

四五”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规划的通知》（国管节能〔2021〕195 号）有

关要求，推动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促进公共机构在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

浪费上作表率，切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决定

开展 2023-2024 年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和能效领跑者遴选工作，现就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一）2023 至 2024 年，在全国创建 2000 家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二）2024 年底前，在全国遴选出 200 家能效领跑者。

二、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

申请创建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的公共机构（以下称创建对象）应当是实

行独立核算、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或团体组织等，合署办公

的公共机构由节能工作责任主体牵头统一申请创建，创建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自评申报。符合条件的创建对象可以自愿申报参加创建，编制切实可

行的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实施方案，填写创建备案表，报送所在省（自

治区、直辖市）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汇总。

（二）确定名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机关事务管理部门会同发展改革、

财政部门组织对本地区创建对象申报的实施方案进行审核，按照分配名额的 1.1

倍确定创建名单，于 2023 年 12 月底前将《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汇总表》

和《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备案表》报送国管局。

（三）组织实施。列入创建名单的创建对象应当积极落实各项创建任务，确

保创建的质量和进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机关事务管理部门会同发展改革、

财政部门加强对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的指导和推动，于 2024 年 9 月底

前组织创建单位按照创建实施方案完成创建工作。

（四）评价验收。2024 年 10 月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机关事务管

理部门会同发展改革、财政部门根据《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评价标准》（附

件 1），通过资料评审、实地勘验等方式，组织完成对本地区创建对象的初审评

估，严格按照分配名额，从达标单位中择优确定通过名单，评估结果经 7个工作

日公示无异议后，将本地区创建工作总结和评估通过单位名单、创建报告、宣传

资料一并报送国管局汇总。2024 年 12 月底前，国管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组织成立评价验收工作组，通过全面审核资料、随机实地勘验等方式，对各

地区初审评估通过的创建对象进行验收，形成验收意见。

（五）发布名单。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名单，经 7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

后，由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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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家机关及所属公共机构创建工作应按照程序开展自评申报、名单审定、

组织实施、初审评估，国管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进行评估验收。

三、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复核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实行动态管理，对获得命名的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

单位每 5年开展一次复核，复核通过的单位保留命名，复核未通过且 3个月内整

改仍无法通过的、无故不开展自评的单位取消命名。复核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自评。已达到复核时限的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应当对照《节约型

公共机构示范单位评价标准》（附件 1），对命名获得期内工作情况进行总结，

形成自评报告，并于 2024 年 9 月底前，报送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机关事

务管理部门汇总。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因机构、建筑面积或设备系统等发生

重大变化影响复核结果的，应当报国管局同意后，稳定运行 1年后进行复核。

（二）审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机关事务管理部门会同发展改革、财

政部门组织对本地区应进行复核的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的自评情况进行审

核，提出资格保留或者取消的意见，审核结果公示 7个工作日无异议后，于 2024

年 10 月底前，报送国管局汇总。

（三）抽查。国管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根据工作实际，采取以材

料审核、实地勘验相结合等方式，对各地区审核结果进行随机抽查，公布复核结

果。

中央国家机关本级达到复核时限应按程序开展自评，国管局会同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进行审核与抽查。中央国家机关所属公共机构达到复核时限应按照

程序开展自评，各部门进行审核，国管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开展抽查，

公布复核结果。

四、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遴选

（一）遴选方法。按照“同类可比、优中选优”的原则，在已获得“节约型

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称号的公共机构中，按照省级机关、市级及以下机关、高等

学校、中小学校、医院、其他共 6个类别进行遴选，每个省（区、市）每个类别

遴选出 1家能效领跑者。

（二）遴选流程及时间安排。2024 年 10 月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机关事务管理部门会同发展改革、财政部门按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评价

标准》（附件 1）对已获得“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称号的公共机构进行遴

选，形成本地区能效领跑者推荐名单，将《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推荐表》及单位

节能工作案例材料报送国管局。2024 年 12 月底前，国管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组织各地区对推荐单位进行验收。

（三）发布名单。国管局在官方网站对遴选出的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进行公

示，公示时间为 7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的单位，由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联合发布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名单。能效领跑者称号有效期为三年。

中央国家机关及所属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遴选工作应按照程序开展遴选、推

荐，国管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进行验收。

五、工作要求

（一）聚焦绿色低碳发展目标。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内容应当聚焦

绿色低碳发展的目标，主要包括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完善管理制度机制，以

及开展绿色化改造、可再生能源替代、节水护水、生活垃圾分类、反食品浪费、

绿色办公、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倡导等绿色低碳转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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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机关事务管理、发

展改革、财政部门因地制宜采取适当方式对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给予激励，

对先进经验和做法进行宣传推广。获得命名的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应当充

分发挥在各级各类公共机构的引领表率和示范带动作用，开展宣传培训教育，扩

大影响力和辐射范围。

（三）严格遵守创建纪律。申请创建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的创建对象，

应当加强自身管理，切实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力戒脱离

实际、为创建而创建等形式主义。对在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活动中存在

弄虚作假、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单位，取消创建资格。

国管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2023 年 11 月 8 日

（联系人及电话： 国管局节能司 孔亚东 010-63098658

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 余锋俊 010-68505680

财政部经建司 简晓荣 010-6196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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